
服务认证合规告知函

致：尊敬的客户

为落实国家认证认可监督管理委员会《关于规范服务认证的指导意见》（国认监发

〔2026〕3 号，2026 年 4 月 15 日发布、4 月 17 日实施）要求，规范服务认证活动、保障认

证结果公信力，国检公信（北京）检验认证有限公司（CIEC）特就服务认证相关合规要求正

式告知如下：

一、政策依据与实施要求

本告知函依据国认监发〔2026〕3 号文件制定，自 2026 年 4 月 17 日起，我司所有新受

理、在实施及后续监督的服务认证项目，全面执行本文件所有强制性规定国家认证认可监督

管理委员会。

二、认证结果核心规范（重点条款）

（一）不得对服务认证结果进行过度分级。原则上服务认证结果分级不超过三个等级，以数

字形式划分的最高等级不得高于 5 级（星/A/钻等）。

（二）服务认证证书内容应当清晰定界服务认证覆盖范围，明确具体的服务场所。

三、服务认证全流程合规要求

（一）初次认证时，现场审查（至少包括服务特性要求测评和服务管理要求审核）人日数不

得低于 2 人日。涉及“住宿服务；食品和饮料服务”“邮政和速递服务”“电力分配服务；

通过主要管道的燃气和水分配服务”“金融中介、保险和辅助服务”“科学研究服务”“电

信服务；信息检索和提供服务”“教育服务”“卫生保健和社会福利服务”“污水和垃圾处

置、公共卫生及其他环境保护服务”等领域的，现场审查人日数不得低于 3 人日。

（二）召开首、末次会议时，服务认证受审查方的关键岗位人员应当出席。服务认证受审查

方需对组织的服务运行与管理、认证准备等情况进行介绍。认证机构应当记录首、末次会议

的全部参会人员、主要发言内容等信息，保存于服务认证档案中。

四、客户配合义务

（一）提供真实、完整的服务范围、场所、流程、人员及管理制度材料，严禁隐瞒重大信息。

（二）配合现场审查全时段、全范围覆盖，最高管理者须参加首末次会议。

（三）现有证书分级不符合新规的，按我司安排完成证书暂停、换发、撤销工作。

（四）获证后服务范围、场所、流程发生重大变更，须立即申报，重新审查确认。

五、请各方于收到本函 3 个工作日内，确认知悉并承诺遵守本告知函所有要求。

特此告知。

国检公信（北京）检验认证有限公司

2026 年 4 月 22 日

联系电话：010-64938770]
官方网址：www.ciecbj.com

http://www.ciecbj.com


附件：国认监发〔2026〕3 号国家认监委关于规范服务认证的指导意见（发布时间：2026-04-17）




